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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规划局公告
第 1 号

《玉溪市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11 月

20 日玉溪市规划局局务会议讨论通过，予以公布，自 2018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玉溪市规划局

2017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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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建设工程规划监督管理，确保建设

工程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，保证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玉溪

市城乡规划管理办法》（玉政办发【2013】3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玉溪市红塔区（含玉溪高新区、研和

工业园区、红塔工业园区）、江川区管理权限范围内建设工程规

划批后的监督检查及竣工规划核实管理。

红塔区、江川区以外的各县对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的监督检查

及竣工规划核实管理 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，是指城乡规划

行政主管部门对已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建设工程，进

行的开工初验、± 0.00 复验、规划巡查、竣工规划核实为主要

内容的规划复核和确认的规划管理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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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玉溪市规划局、玉溪市规划局红塔分局及高新区、

研和工业园区、红塔工业园区国土规划建设局按《玉溪市城乡规

划管理办法》确定的区域，进行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的监督管理。

玉溪市规划局江川分局管理江川区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建设工程

规划批后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

计单位依据规划条件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件、附图

进行施工图设计，施工图设计和建设工程施工必须符合规划要

求。

第二章 规划监督检查

第六条 玉溪市规划局以云南省“一书三证”及规划核实

管理信息系统为平台（以下简称“信息系统”），将规划监督检

查和竣工规划核实数据适时纳入信息系统管理，完成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与规划监督管理数据的对接，实现建设工程规划实施全过

程一体化信息管理。

第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适时将批准的建设工程向城

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、市住建局、市国土局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

通报。未按规划批准的内容进行建设的建设工程，移交城市管理

执法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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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场地的主要入口处明显位置，

按规定形式公开展示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放大件、规划批准

的 1：500 建筑总平面图、建筑外立面效果图等内容，接受有关

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第九条 各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后，启动规划监督检查流程，并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及其附图、附件扫描，以附件的形式上传至信息系统中。

第十条 申请开工初验时，场地应清理并平整完毕，按照审

定的总平面图完成现场放样。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委托有资质的测

绘单位进行测绘。

（一）建筑工程检测要求和内容：

1.测绘单位依据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、测绘技

术规范等对建筑工程的平面尺寸、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距等进行现

场实测，并出具《规划初验测量成果报告》。

2.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将建设工程规划验线申请表（原件 1

份）、《规划初验测量成果报告》（原件 1 份）、施工许可证（复

印件 1 份）、土地证（复印件 1 份）等资料报送城乡规划行政主

管部门。规划部门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实，经现场核实

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的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填写《建设工

程初验核实意见》，方可开挖建设；不符合的，应当重新放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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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筑工程初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用地四至界线、地下室

四至界线、建筑位置、建筑退让道路红线、用地界线和周围建筑

的距离、建筑间距、每栋建筑的外墙轴线尺寸等。

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工程检测要求和内容：

1.测绘单位依据审定的道路、管线工程方案总平面图、测绘

技术规范等对工程的平面位置、标高等进行现场实测，并出具《规

划初验测量成果报告》。

2.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将建设工程规划验线申请表（原件 1

份）、《规划初验测量成果报告》（原件 1 份）、施工许可证（复

印件 1 份）、土地证（复印件 1 份）等资料报送城乡规划行政主

管部门。规划部门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实，经现场核实

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的，填写《建设工程初验核实意见》，

方可开挖建设；不符合的，应当重新放线。

3.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工程初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用地四

至界线、管线位置等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基础施工至± 0.00 阶段时，建设单位

或个人应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检测，测绘单位依据审定的

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、测绘技术规范等对建筑工程的平面

尺寸、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距、地下空间位置、± 0.00 标高等进

行现场实测，并出具《基础± 0.00 检测报告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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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将建设工程± 0.00 规划复验申请表（原

件 1 份）、《基础± 0.00 检测报告书》报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

部门。规划部门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实，经现场核实符

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的，填写《基础± 0.00 核实意见》，

方可继续建设；不符合规划要求的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

单位或个人发出《整改意见书》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

移交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
建设单位或个人整改完毕后，应重新进行± 0.00 检测，检

测符合规划要求的，方可继续施工。

基础±0.00 核实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初验的所有内容、地

下空间的退让距离、地下空间位置面积层数、地下空间出入口位

置等。

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立项投资超过 1 亿元的建设工程，施工

至主体结构封顶前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《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》及其附图、附件，到施工现场对工程的平面尺寸、层

数、配套设施等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巡查， 填写《建设工程规划

巡查表》的相关内容。

抽查巡查中发现建设单位或个人未按照规划许可要求进行

建设的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 2 个工作日内发出《整改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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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书》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移交城市管理执法主管

部门依法查处。

经整改符合规划要求后，方可继续施工。

第三章 竣工规划核实

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，建设单位或个人应

向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竣工规划核实。

第十四条 申请竣工规划核实必须具备的条件：

（一）已按照规划条件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图、

附件规定的内容建设竣工；

（二）施工场地已清理完毕，施工用房、围墙、栅栏以及规

划要求应当拆除的建（构）筑物已拆除。

第十五条 申请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应报送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建筑工程：

1.《玉溪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》（原件 1 份）；

2.建筑工程规划测绘成果报告书（电子及纸质文件原件各

1 份）；

3.土地证及土地出让合同（复印件 1 份）；

4.房屋竣工面积测绘报告（电子及纸质文件原件各 1 份）。

（二）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工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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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玉溪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申请表》（原件 1 份）；

2.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测绘成果报告书（电子及

纸质文件原件各 1 份）；

3.用地批复文件（复复印件 1 份）；

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规划条件、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其附图、附件，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予

以核实。

第十七条 竣工规划核实内容：

（一）建筑工程：

1.平面布局。核查建设用地红线、建筑位置、建筑间距、出

入口设置、室外地面标高以及建筑物退让用地界限、道路红线、

绿线、河道蓝线、高压走廊等距离；

2.建筑单体。各单幢建筑的使用功能、平面位置、面积、层

数及层高、建筑高度、建筑风格、色彩等；

配套工程。总平面图中确定的绿地范围、停车场规模和位置

以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、物管设施、市政公用设施等是否按照规

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；

主要指标。核查建筑面积、高度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建筑密

度等指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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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要求。用地红线内临时建筑及设施是否已拆除，规划要

求拆除的旧建（构）筑物是否已拆除；

6.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和法定规划、技术规定等要求的其他事

项。

（二）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工程：

1.工程位置、长度、宽度、路面标高、管顶（底）标高、规

格等；

2.道路横断面布置。

第十八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建设单位或个

人申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竣工规划核实工作。城乡规划行

政主管部门通过图件核验、现场勘查等方式进行核实。经核实符

合规划的，核发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；不符合规

划的，建设单位或个人应按照规划部门下发的《整改意见书》予

以整改，整改完成后核发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。

整改时间不计入规定的竣工规划核实时限。

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

证》后 ，应将竣工规划核实数据和相关材料录入信息系统。

第十九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竣工规划核实时，

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核发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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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》，移交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查处。处理决定执行完毕后，

方可出具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。

（一）未经规划批准擅自改变建筑立面、建筑层数、建筑高

度、建筑性质的；

（二）未经规划批准擅自改变建筑平面尺寸、建筑退界、建

筑间距等平面布局的；

（三）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增加规划条件规定的容积率和建筑

密度等规划指标的；

（四）未经规划批准擅自改变配套设施的建筑性质、缩减建

设规模的；

（五）未拆除规划要求应当拆除的建（构）筑物的；

（六）已实施完毕的建设用地边界与批准的规划用地红线不

一致的。

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竣工后，其建设符合规划条件以及有关

设计规范、技术规定要求，但与规划许可要求不完全一致，属于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核发《云南省建设工

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。

（一）建筑工程竣工后，在总平面布局、建筑层数不变的前

提下，建筑间距、建筑退界、外轮廓尺寸、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、

绿地率与规划许可不一致，但符合玉溪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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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区用房、物管用房、公厕、门卫室、地下机动车库、

地下非机动车库、配电房等配套用房按照批准的施工图建设竣

工，竣工实际面积小于规划许可面积但符合规划条件的；

（三）社区用房、物管用房、公厕、门卫室、配电房、地面

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位等配套用房及设施的位置调整，经公示

无异议的；

（四）项目内部道路的宽度、线型发生变化，但满足通行、

消防等功能及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；

（五）按规划批准的总平面图进行建设，建筑面积、建筑高

度、建筑平面的合理误差范围：

1.建筑面积合理误差。总建筑面积合理误差不超出批准面积

的 1%，可视为合理误差。

2.建筑高度的合理误差。建筑高度在 24 米以内为 0.3%；建

筑高度在 100 米以内为 0.40%；建筑高度在 100 米以上为 0.5%。

3.建筑平面合理误差：建筑工程平面位置的合理误差不得超

过 0.2 米。超过的建筑平面图应进行重新审查。

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申请竣工规划核实时，对于一

个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批准的建设项目，应当遵循“一次申

请”的原则；确需分期竣工规划核实的， 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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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设用地被规划道路、高压线、河道等分割或者被用

地性质分界线分割的；

（二）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范围内单体建筑已按照审定的施工

图设计文件建设竣工；

（三）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范围内的绿化、道路、机动车位、

非机动车位等配套设施已按照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

图建设竣工；

（四）规划许可要求的物管用房不在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范围

内的，应提供符合标准的临时物管用房；

（五）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离设施；

（六）建设单位或个人已将申请分期竣工规划核实的理由、

分期规划实施情况、安全隔离设施的设置等相关内容予以公示、

公告，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。

第二十二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建设工程开工

初验、± 0.00 检查、规划巡查、竣工规划核实时，应当将建设

单位、测绘单位的规划信用信息纳入城乡规划信用信息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未取得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的，

建设单位或个人不得组织竣工验收，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
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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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

负责。

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

得《云南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的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予以撤销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本

办法依法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监督管理，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